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侵訴字第43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
被      告  甲○○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選任辯護人  許立功律師（法律扶助律師）         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

第1209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甲○○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，處有期徒刑壹年捌

月。緩刑肆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禁止對被害人即代號BJ

000-A113061女子實施身體之危害及為騷擾、接觸、跟蹤之行

為，亦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肆場次，

復應於付保護管束期間內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。

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甲○○於民國100年間，與當時就讀幼兒園、未滿7歲之代號

BJ000-A113061（00年0月生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，下稱A

女）為鄰居，明知A女為未滿7歲之幼童，關於性及猥褻行為

之知識及判斷能力未臻成熟，並無表達是否同意為猥褻行為

之意思能力。詎其於100年間某日下午，帶A女前往其位在彰

化縣○○鎮○○路000巷00弄0號住處後，基於強制猥褻之犯

意，先在其住處房間將A女抱在其大腿上，再將手伸進A女之

內褲內觸摸A女之下體，以此方式為猥褻行為1次得逞。嗣A

女於113年間在學校輔導室與老師提及此事時，學校老師告

知A女此為性侵害並進行通報，A女亦因此在其母親即代號BJ

000-A113061A（下稱A女母親）陪同下報警處理，因而循線

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A女訴由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報告及A女母親提出告訴

後，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
　　理　　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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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檢察官、

被告甲○○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，本院審酌其作成

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之瑕疵，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，

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

項規定，均具有證據能力。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

證據，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，亦具證據能力，且均經

本院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，自得作為本案認定之

用。
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

　　訊據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坦

承不諱（見他卷第44至47、87至89頁；院卷第111至112、15

1頁）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及偵訊之證述、證人即

告訴人A女母親於偵訊之證述相符（見他卷第9至14、31至34

頁；又以下就A女及A女母親合稱「告訴人等」），並有彰化

縣警察局電請指揮詢問「性侵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

要點」案件報告、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陳報單、指

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、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受(處)

理案件證明單、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受理各類案件

紀錄表、案發地點平面圖、案件發生地現場照片（見他卷第

3至7、15至18、27至29、59至74頁）、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

人重複陳述作業同意書、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（見他字彌

封卷第3、17至19頁）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（見偵卷第9

至10頁）、彰化縣政府性侵害案件訊前訪視紀錄表（見偵字

彌封卷第9至10頁）在卷可稽。足認被告之自白核與事實相

符，堪以採信。是以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洵堪認定，

應依法論科。

三、論罪科刑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、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

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。

　㈡又被告係成年人，其對告訴人A女所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

強制猥褻罪，雖係成年人故意對於兒童犯罪，然因該刑法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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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已將「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」列為犯罪構成要件，已就被

害人之年齡設有特別處罰規定。因此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

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毋庸加重其刑，附此敘

明。

　㈢刑法第59條之考量

　⒈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，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

因與環境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，認為即使予以宣告

法定最低度刑，猶嫌過重者，始有其適用。此所謂法定最低

度刑，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；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

者，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

言。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，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

由減輕其刑後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即使科以該減

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

減輕其刑。而此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之

認定，亦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。

　⒉查被告對告訴人為前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犯行，

固屬不該，然被告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，

並已與告訴人等調解成立，並當場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35萬

元，告訴人等亦表示不追究被告之相關刑事責任，並同意給

予被告緩刑宣告而原諒被告等情，有本院民事調解回報單、

調解筆錄在卷可查（見院卷第103至106頁）。堪認被告已有

相當悔意，並獲得告訴人等之原諒。復參以被告前無犯罪前

科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（見院卷第11

頁），素行尚屬良好。其因一時衝動犯下本案犯行，然以其

具體犯罪情節、主觀惡性及犯罪後情狀等觀之，與其所犯刑

法第224條之1之加重強制猥褻罪為最低度刑有期徒刑3年相

比，本院認縱科以最低度刑，猶嫌過重，與罪刑相當性及比

例原則未盡相符，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。　

　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，竟在本

案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犯行，造成告訴人A女身心

受創，足認犯罪所造成之危險或損害非輕。惟其於警詢、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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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，且取得告訴人等之原諒，堪認被告

犯後已有悔意，並積極彌補其所犯下之過錯，犯後態度良

好。兼衡被告無前科之素行、本案犯行之手段，暨其自述國

中畢業、因行動不便無法工作亦無收入、為中低收入戶、已

婚、有2名子女（分別為19歲、16歲）、要扶養小孩、家庭

經濟狀況困難（見院卷第153頁；他卷第44、87頁）等一切

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　㈤緩刑之宣告

　⒈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臺灣高

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（見院卷第11頁）。其

因一時失慮，致罹刑章，而被告坦承犯行，已與告訴人等達

成調解並當場支付賠償，並取得告訴人等原諒，均如前述，

信其經此次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，已能知所警惕，而無再

犯之虞。本院審酌上情，暨斟以一般刑罰本質係以防衛社

會、矯治教化及預防犯罪等目的而對行為人施以制裁，而緩

刑之宣告，則旨在藉由刑之執行猶豫，給予行為人自新之機

會，並審酌自由刑本有中斷受刑人原本生活、產生烙印效果

而更不利賦歸社會等流弊，認上開宣告之刑，以暫不執行為

適當，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宣告緩刑4年，以勵

自新。

　⒉其次，為防止被告再犯及維護告訴人A女之安全及權益，爰

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7款規定，命被告禁止對告訴人A女實

施身體之危害，及禁止為騷擾、接觸、跟蹤之行為。

　⒊再者，為期使被告能知所戒惕，並導正其偏差行為，及使被

告培養正確法治及兩性觀念，以達戒慎行止、預防再犯之目

的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，命被告應接受受理執

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4場次，以強化其法治及

尊重他人之觀念。

　⒋復次，犯刑法第91條之1所列之罪以及執行第74條第2項第5

款至第8款所定之事項，而受緩刑之宣告者，應於緩刑期間

付保護管束，觀諸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自明。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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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而受緩刑宣告者，

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

112條之1第1項亦定有明文。本案被告所犯為刑法第224條之

1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罪，核屬同法第91條之1第

1項所列之罪，亦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

1所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情形，又

因本院對被告為刑法第74條第2項第7款、第8款保護被害人

安全之必要命令及法治教育之宣告，是應依上開規定，併諭

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，並

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，以期符合本件緩刑目的。

　⒌又為使被告確實知所警惕，深刻瞭解法律規定及守法之重要

性，且強化被告之行為管理能力，避免再有偏差行為，降低

再犯風險，併參酌彰化縣政府將於判決確定後，依性侵害犯

罪防法法第31條評估加害人處遇等意見（見院卷第139

頁）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2項第2

款之規定，併諭知被告於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期間，應完成

加害人處遇計畫，以觀後效。

　⒍另應附帶說明，被告如有下列情形時，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

撤銷緩刑之宣告：①若違反前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

大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必要

者，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向法院聲請

撤銷緩刑之宣告。②被告經觀護人督促，如不履行加害人處

遇計畫或有不遵守該計畫內容之行為，情節重大者，檢察官

亦得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6項規

定，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吳皓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鄭積揚、簡泰宇到庭執行

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邱鼎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琇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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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明誼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
送上級法院」。

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，

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莉秋
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

（加重強制猥褻罪）

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處3年以上10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
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。
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。

四、以藥劑犯之。
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。
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。
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。
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。

九、對被害人為照相、錄音、錄影或散布、播送該影像、聲音、

電磁紀錄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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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侵訴字第43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被      告  甲○○




選任辯護人  許立功律師（法律扶助律師）          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209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甲○○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，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。緩刑肆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禁止對被害人即代號BJ000-A113061女子實施身體之危害及為騷擾、接觸、跟蹤之行為，亦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肆場次，復應於付保護管束期間內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。
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甲○○於民國100年間，與當時就讀幼兒園、未滿7歲之代號BJ000-A113061（00年0月生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，下稱A女）為鄰居，明知A女為未滿7歲之幼童，關於性及猥褻行為之知識及判斷能力未臻成熟，並無表達是否同意為猥褻行為之意思能力。詎其於100年間某日下午，帶A女前往其位在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路000巷00弄0號住處後，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，先在其住處房間將A女抱在其大腿上，再將手伸進A女之內褲內觸摸A女之下體，以此方式為猥褻行為1次得逞。嗣A女於113年間在學校輔導室與老師提及此事時，學校老師告知A女此為性侵害並進行通報，A女亦因此在其母親即代號BJ000-A113061A（下稱A女母親）陪同下報警處理，因而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A女訴由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報告及A女母親提出告訴後，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檢察官、被告甲○○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，本院審酌其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之瑕疵，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，均具有證據能力。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，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，亦具證據能力，且均經本院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，自得作為本案認定之用。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
　　訊據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（見他卷第44至47、87至89頁；院卷第111至112、151頁）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及偵訊之證述、證人即告訴人A女母親於偵訊之證述相符（見他卷第9至14、31至34頁；又以下就A女及A女母親合稱「告訴人等」），並有彰化縣警察局電請指揮詢問「性侵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」案件報告、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陳報單、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、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受(處)理案件證明單、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案發地點平面圖、案件發生地現場照片（見他卷第3至7、15至18、27至29、59至74頁）、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同意書、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（見他字彌封卷第3、17至19頁）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（見偵卷第9至10頁）、彰化縣政府性侵害案件訊前訪視紀錄表（見偵字彌封卷第9至10頁）在卷可稽。足認被告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，堪以採信。是以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洵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、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。
　㈡又被告係成年人，其對告訴人A女所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，雖係成年人故意對於兒童犯罪，然因該刑法條文已將「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」列為犯罪構成要件，已就被害人之年齡設有特別處罰規定。因此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毋庸加重其刑，附此敘明。
　㈢刑法第59條之考量
　⒈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，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，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，猶嫌過重者，始有其適用。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，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；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，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。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，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。而此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，亦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。
　⒉查被告對告訴人為前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犯行，固屬不該，然被告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，並已與告訴人等調解成立，並當場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35萬元，告訴人等亦表示不追究被告之相關刑事責任，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宣告而原諒被告等情，有本院民事調解回報單、調解筆錄在卷可查（見院卷第103至106頁）。堪認被告已有相當悔意，並獲得告訴人等之原諒。復參以被告前無犯罪前科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（見院卷第11頁），素行尚屬良好。其因一時衝動犯下本案犯行，然以其具體犯罪情節、主觀惡性及犯罪後情狀等觀之，與其所犯刑法第224條之1之加重強制猥褻罪為最低度刑有期徒刑3年相比，本院認縱科以最低度刑，猶嫌過重，與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未盡相符，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。　
　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，竟在本案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犯行，造成告訴人A女身心受創，足認犯罪所造成之危險或損害非輕。惟其於警詢、偵訊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，且取得告訴人等之原諒，堪認被告犯後已有悔意，並積極彌補其所犯下之過錯，犯後態度良好。兼衡被告無前科之素行、本案犯行之手段，暨其自述國中畢業、因行動不便無法工作亦無收入、為中低收入戶、已婚、有2名子女（分別為19歲、16歲）、要扶養小孩、家庭經濟狀況困難（見院卷第153頁；他卷第44、87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　㈤緩刑之宣告
　⒈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（見院卷第11頁）。其因一時失慮，致罹刑章，而被告坦承犯行，已與告訴人等達成調解並當場支付賠償，並取得告訴人等原諒，均如前述，信其經此次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，已能知所警惕，而無再犯之虞。本院審酌上情，暨斟以一般刑罰本質係以防衛社會、矯治教化及預防犯罪等目的而對行為人施以制裁，而緩刑之宣告，則旨在藉由刑之執行猶豫，給予行為人自新之機會，並審酌自由刑本有中斷受刑人原本生活、產生烙印效果而更不利賦歸社會等流弊，認上開宣告之刑，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宣告緩刑4年，以勵自新。
　⒉其次，為防止被告再犯及維護告訴人A女之安全及權益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7款規定，命被告禁止對告訴人A女實施身體之危害，及禁止為騷擾、接觸、跟蹤之行為。
　⒊再者，為期使被告能知所戒惕，並導正其偏差行為，及使被告培養正確法治及兩性觀念，以達戒慎行止、預防再犯之目的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，命被告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4場次，以強化其法治及尊重他人之觀念。
　⒋復次，犯刑法第91條之1所列之罪以及執行第74條第2項第5款至第8款所定之事項，而受緩刑之宣告者，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觀諸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自明。又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而受緩刑宣告者，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亦定有明文。本案被告所犯為刑法第224條之1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罪，核屬同法第91條之1第1項所列之罪，亦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所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情形，又因本院對被告為刑法第74條第2項第7款、第8款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及法治教育之宣告，是應依上開規定，併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，並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，以期符合本件緩刑目的。
　⒌又為使被告確實知所警惕，深刻瞭解法律規定及守法之重要性，且強化被告之行為管理能力，避免再有偏差行為，降低再犯風險，併參酌彰化縣政府將於判決確定後，依性侵害犯罪防法法第31條評估加害人處遇等意見（見院卷第139頁）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2項第2款之規定，併諭知被告於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期間，應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，以觀後效。
　⒍另應附帶說明，被告如有下列情形時，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：①若違反前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必要者，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。②被告經觀護人督促，如不履行加害人處遇計畫或有不遵守該計畫內容之行為，情節重大者，檢察官亦得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6項規定，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吳皓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鄭積揚、簡泰宇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邱鼎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琇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明誼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莉秋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
（加重強制猥褻罪）
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。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。
四、以藥劑犯之。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。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。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。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。
九、對被害人為照相、錄音、錄影或散布、播送該影像、聲音、電磁紀錄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侵訴字第43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被      告  甲○○


選任辯護人  許立功律師（法律扶助律師）          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
第1209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甲○○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，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。
緩刑肆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禁止對被害人即代號BJ000-
A113061女子實施身體之危害及為騷擾、接觸、跟蹤之行為，亦
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肆場次，復應於
付保護管束期間內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。
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甲○○於民國100年間，與當時就讀幼兒園、未滿7歲之代號BJ
    000-A113061（00年0月生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，下稱A女）
    為鄰居，明知A女為未滿7歲之幼童，關於性及猥褻行為之知
    識及判斷能力未臻成熟，並無表達是否同意為猥褻行為之意
    思能力。詎其於100年間某日下午，帶A女前往其位在彰化縣
    ○○鎮○○路000巷00弄0號住處後，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，先在
    其住處房間將A女抱在其大腿上，再將手伸進A女之內褲內觸
    摸A女之下體，以此方式為猥褻行為1次得逞。嗣A女於113年
    間在學校輔導室與老師提及此事時，學校老師告知A女此為
    性侵害並進行通報，A女亦因此在其母親即代號BJ000-A1130
    61A（下稱A女母親）陪同下報警處理，因而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A女訴由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報告及A女母親提出告訴後
    ，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檢察官、
    被告甲○○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，本院審酌其作成之
    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之瑕疵，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，認
    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
    規定，均具有證據能力。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
    據，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，亦具證據能力，且均經本
    院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，自得作為本案認定之用
    。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
　　訊據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坦
    承不諱（見他卷第44至47、87至89頁；院卷第111至112、15
    1頁）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及偵訊之證述、證人即
    告訴人A女母親於偵訊之證述相符（見他卷第9至14、31至34
    頁；又以下就A女及A女母親合稱「告訴人等」），並有彰化
    縣警察局電請指揮詢問「性侵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
    要點」案件報告、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陳報單、指認
    犯罪嫌疑人紀錄表、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受(處)理案
    件證明單、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
    、案發地點平面圖、案件發生地現場照片（見他卷第3至7、
    15至18、27至29、59至74頁）、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
    陳述作業同意書、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（見他字彌封卷第
    3、17至19頁）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（見偵卷第9至10頁
    ）、彰化縣政府性侵害案件訊前訪視紀錄表（見偵字彌封卷
    第9至10頁）在卷可稽。足認被告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，堪
    以採信。是以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洵堪認定，應依法
    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、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
    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。
　㈡又被告係成年人，其對告訴人A女所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
    制猥褻罪，雖係成年人故意對於兒童犯罪，然因該刑法條文
    已將「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」列為犯罪構成要件，已就被害
    人之年齡設有特別處罰規定。因此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
    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毋庸加重其刑，附此敘明
    。
　㈢刑法第59條之考量
　⒈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，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
    因與環境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，認為即使予以宣告
    法定最低度刑，猶嫌過重者，始有其適用。此所謂法定最低
    度刑，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；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
    ，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。
    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，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
    輕其刑後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即使科以該減輕後
    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
    其刑。而此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
    ，亦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。
　⒉查被告對告訴人為前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犯行，
    固屬不該，然被告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，
    並已與告訴人等調解成立，並當場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35萬
    元，告訴人等亦表示不追究被告之相關刑事責任，並同意給
    予被告緩刑宣告而原諒被告等情，有本院民事調解回報單、
    調解筆錄在卷可查（見院卷第103至106頁）。堪認被告已有
    相當悔意，並獲得告訴人等之原諒。復參以被告前無犯罪前
    科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（見院卷第11
    頁），素行尚屬良好。其因一時衝動犯下本案犯行，然以其
    具體犯罪情節、主觀惡性及犯罪後情狀等觀之，與其所犯刑
    法第224條之1之加重強制猥褻罪為最低度刑有期徒刑3年相
    比，本院認縱科以最低度刑，猶嫌過重，與罪刑相當性及比
    例原則未盡相符，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。　
　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，竟在本
    案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犯行，造成告訴人A女身心
    受創，足認犯罪所造成之危險或損害非輕。惟其於警詢、偵
    訊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，且取得告訴人等之原諒，堪認被告
    犯後已有悔意，並積極彌補其所犯下之過錯，犯後態度良好
    。兼衡被告無前科之素行、本案犯行之手段，暨其自述國中
    畢業、因行動不便無法工作亦無收入、為中低收入戶、已婚
    、有2名子女（分別為19歲、16歲）、要扶養小孩、家庭經
    濟狀況困難（見院卷第153頁；他卷第44、87頁）等一切情
    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　㈤緩刑之宣告
　⒈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臺灣高
   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（見院卷第11頁）。其
    因一時失慮，致罹刑章，而被告坦承犯行，已與告訴人等達
    成調解並當場支付賠償，並取得告訴人等原諒，均如前述，
    信其經此次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，已能知所警惕，而無再
    犯之虞。本院審酌上情，暨斟以一般刑罰本質係以防衛社會
    、矯治教化及預防犯罪等目的而對行為人施以制裁，而緩刑
    之宣告，則旨在藉由刑之執行猶豫，給予行為人自新之機會
    ，並審酌自由刑本有中斷受刑人原本生活、產生烙印效果而
    更不利賦歸社會等流弊，認上開宣告之刑，以暫不執行為適
    當，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宣告緩刑4年，以勵自
    新。
　⒉其次，為防止被告再犯及維護告訴人A女之安全及權益，爰依
    刑法第74條第2項第7款規定，命被告禁止對告訴人A女實施
    身體之危害，及禁止為騷擾、接觸、跟蹤之行為。
　⒊再者，為期使被告能知所戒惕，並導正其偏差行為，及使被
    告培養正確法治及兩性觀念，以達戒慎行止、預防再犯之目
    的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，命被告應接受受理執
    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4場次，以強化其法治及
    尊重他人之觀念。
　⒋復次，犯刑法第91條之1所列之罪以及執行第74條第2項第5款
    至第8款所定之事項，而受緩刑之宣告者，應於緩刑期間付
    保護管束，觀諸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自明。又成
    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而受緩刑宣告者，在
    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
    2條之1第1項亦定有明文。本案被告所犯為刑法第224條之1
    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罪，核屬同法第91條之1第1
    項所列之罪，亦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
    所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情形，又因
    本院對被告為刑法第74條第2項第7款、第8款保護被害人安
    全之必要命令及法治教育之宣告，是應依上開規定，併諭知
    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，並發
    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，以期符合本件緩刑目的。
　⒌又為使被告確實知所警惕，深刻瞭解法律規定及守法之重要
    性，且強化被告之行為管理能力，避免再有偏差行為，降低
    再犯風險，併參酌彰化縣政府將於判決確定後，依性侵害犯
    罪防法法第31條評估加害人處遇等意見（見院卷第139頁）
    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2項第2款之
    規定，併諭知被告於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期間，應完成加害
    人處遇計畫，以觀後效。
　⒍另應附帶說明，被告如有下列情形時，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
    撤銷緩刑之宣告：①若違反前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
    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必要者，
    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向法院聲請撤銷
    緩刑之宣告。②被告經觀護人督促，如不履行加害人處遇計
    畫或有不遵守該計畫內容之行為，情節重大者，檢察官亦得
   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6項規定，向
    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吳皓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鄭積揚、簡泰宇到庭執行
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邱鼎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琇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明誼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送上級法院」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，
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莉秋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
（加重強制猥褻罪）
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處3年以上10年
以下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。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。
四、以藥劑犯之。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。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。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。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。
九、對被害人為照相、錄音、錄影或散布、播送該影像、聲音、
    電磁紀錄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侵訴字第43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被      告  甲○○


選任辯護人  許立功律師（法律扶助律師）          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209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甲○○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，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。緩刑肆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禁止對被害人即代號BJ000-A113061女子實施身體之危害及為騷擾、接觸、跟蹤之行為，亦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肆場次，復應於付保護管束期間內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。
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甲○○於民國100年間，與當時就讀幼兒園、未滿7歲之代號BJ000-A113061（00年0月生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，下稱A女）為鄰居，明知A女為未滿7歲之幼童，關於性及猥褻行為之知識及判斷能力未臻成熟，並無表達是否同意為猥褻行為之意思能力。詎其於100年間某日下午，帶A女前往其位在彰化縣○○鎮○○路000巷00弄0號住處後，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，先在其住處房間將A女抱在其大腿上，再將手伸進A女之內褲內觸摸A女之下體，以此方式為猥褻行為1次得逞。嗣A女於113年間在學校輔導室與老師提及此事時，學校老師告知A女此為性侵害並進行通報，A女亦因此在其母親即代號BJ000-A113061A（下稱A女母親）陪同下報警處理，因而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A女訴由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報告及A女母親提出告訴後，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檢察官、被告甲○○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，本院審酌其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之瑕疵，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，均具有證據能力。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，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，亦具證據能力，且均經本院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，自得作為本案認定之用。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
　　訊據被告就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（見他卷第44至47、87至89頁；院卷第111至112、151頁）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及偵訊之證述、證人即告訴人A女母親於偵訊之證述相符（見他卷第9至14、31至34頁；又以下就A女及A女母親合稱「告訴人等」），並有彰化縣警察局電請指揮詢問「性侵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」案件報告、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陳報單、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、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受(處)理案件證明單、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案發地點平面圖、案件發生地現場照片（見他卷第3至7、15至18、27至29、59至74頁）、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同意書、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（見他字彌封卷第3、17至19頁）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（見偵卷第9至10頁）、彰化縣政府性侵害案件訊前訪視紀錄表（見偵字彌封卷第9至10頁）在卷可稽。足認被告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，堪以採信。是以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洵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、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。
　㈡又被告係成年人，其對告訴人A女所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，雖係成年人故意對於兒童犯罪，然因該刑法條文已將「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」列為犯罪構成要件，已就被害人之年齡設有特別處罰規定。因此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毋庸加重其刑，附此敘明。
　㈢刑法第59條之考量
　⒈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，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，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，猶嫌過重者，始有其適用。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，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；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，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。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，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。而此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，亦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。
　⒉查被告對告訴人為前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犯行，固屬不該，然被告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，並已與告訴人等調解成立，並當場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35萬元，告訴人等亦表示不追究被告之相關刑事責任，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宣告而原諒被告等情，有本院民事調解回報單、調解筆錄在卷可查（見院卷第103至106頁）。堪認被告已有相當悔意，並獲得告訴人等之原諒。復參以被告前無犯罪前科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（見院卷第11頁），素行尚屬良好。其因一時衝動犯下本案犯行，然以其具體犯罪情節、主觀惡性及犯罪後情狀等觀之，與其所犯刑法第224條之1之加重強制猥褻罪為最低度刑有期徒刑3年相比，本院認縱科以最低度刑，猶嫌過重，與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未盡相符，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。　
　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，竟在本案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犯行，造成告訴人A女身心受創，足認犯罪所造成之危險或損害非輕。惟其於警詢、偵訊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，且取得告訴人等之原諒，堪認被告犯後已有悔意，並積極彌補其所犯下之過錯，犯後態度良好。兼衡被告無前科之素行、本案犯行之手段，暨其自述國中畢業、因行動不便無法工作亦無收入、為中低收入戶、已婚、有2名子女（分別為19歲、16歲）、要扶養小孩、家庭經濟狀況困難（見院卷第153頁；他卷第44、87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　㈤緩刑之宣告
　⒈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（見院卷第11頁）。其因一時失慮，致罹刑章，而被告坦承犯行，已與告訴人等達成調解並當場支付賠償，並取得告訴人等原諒，均如前述，信其經此次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，已能知所警惕，而無再犯之虞。本院審酌上情，暨斟以一般刑罰本質係以防衛社會、矯治教化及預防犯罪等目的而對行為人施以制裁，而緩刑之宣告，則旨在藉由刑之執行猶豫，給予行為人自新之機會，並審酌自由刑本有中斷受刑人原本生活、產生烙印效果而更不利賦歸社會等流弊，認上開宣告之刑，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宣告緩刑4年，以勵自新。
　⒉其次，為防止被告再犯及維護告訴人A女之安全及權益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7款規定，命被告禁止對告訴人A女實施身體之危害，及禁止為騷擾、接觸、跟蹤之行為。
　⒊再者，為期使被告能知所戒惕，並導正其偏差行為，及使被告培養正確法治及兩性觀念，以達戒慎行止、預防再犯之目的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，命被告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4場次，以強化其法治及尊重他人之觀念。
　⒋復次，犯刑法第91條之1所列之罪以及執行第74條第2項第5款至第8款所定之事項，而受緩刑之宣告者，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觀諸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自明。又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而受緩刑宣告者，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亦定有明文。本案被告所犯為刑法第224條之1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罪，核屬同法第91條之1第1項所列之罪，亦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所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情形，又因本院對被告為刑法第74條第2項第7款、第8款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及法治教育之宣告，是應依上開規定，併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，並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，以期符合本件緩刑目的。
　⒌又為使被告確實知所警惕，深刻瞭解法律規定及守法之重要性，且強化被告之行為管理能力，避免再有偏差行為，降低再犯風險，併參酌彰化縣政府將於判決確定後，依性侵害犯罪防法法第31條評估加害人處遇等意見（見院卷第139頁）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2項第2款之規定，併諭知被告於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期間，應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，以觀後效。
　⒍另應附帶說明，被告如有下列情形時，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：①若違反前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必要者，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。②被告經觀護人督促，如不履行加害人處遇計畫或有不遵守該計畫內容之行為，情節重大者，檢察官亦得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6項規定，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吳皓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鄭積揚、簡泰宇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邱鼎文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琇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明誼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莉秋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
（加重強制猥褻罪）
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。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。
四、以藥劑犯之。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。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。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。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。
九、對被害人為照相、錄音、錄影或散布、播送該影像、聲音、電磁紀錄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